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學生實習合約書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以下簡稱甲方）為同意 ____________（以下簡稱乙方）學生於甲方實習，經

雙方協議簽訂本合約，俾資遵循。 

第 一 條 本合約有效期間自民國○年○月○日起至民國○年○月○日止。 

第 二 條 本合約簽訂後，乙方得具函載明實習相關內容（包含但不限於實習名額、實習學生就讀科系、

實習課程名稱、實習期間等）向甲方提出實習申請，經甲方同意後始得分派學生前往甲方實

習。 

第 三 條 本合約所約定之學生實習係屬無薪資給付之一般型校外實習。 

一般型校外實習係指實習學生於實習機構實習期間，以學習為主要目的，無從事學習訓練課

程以外之勞務提供或工作事實。 

實習學生於實習機構之身分認定，僅具學生身分，不得支領實習薪資。 

第 四 條 乙方應於學生開始實習前，將實習學生名冊及學生個別實習計畫送交甲方。 

甲方應依學生個別實習計畫及實習單位實務內容參考規畫，提供學生相關實務訓練，並應與

乙方指派之專責輔導教師共同輔導乙方實習學生。 

甲方應負責乙方實習學生實習前之安全講習、實習場所安全防護設備之配置及相關職業安全

衛生措施之規劃。 

          實習場所為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院本部及各院區，甲方得依實務訓練所需實習場域，調動實習

地點。 

第 五 條 實習期間之師生比例，實習醫學生、醫事相關科系學生依「教學醫院評鑑基準」規定辦理。 

第 六 條 實習學生之實習時數及相關規範，依甲、乙雙方約定辦理。 

實習醫學生之實習時數及相關規範，依教育部公告之「大學校院辦理新制醫學系醫學生臨床

實習實施原則」規定辦理。 

甲乙方應考量實務訓練所需及維護個人身心健康，安排每日實習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為原

則，每週實習時間，不得超過四十小時為原則，且不得於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之時間內進行。

但學校辦理校外實習屬各類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所訂應考資格條件，不在此限。 

第 七 條 實習期間學生管理由甲、乙雙方共同負責，乙方學生應遵守甲方有關實習之規定，並接受甲

方人員之指導。 

乙方實習學生表現或適應欠佳時，甲方得通知乙方輔導其改善，經輔導未改善者，取消實習

資格，由乙方安排轉銜至其他實習機構或修習其他替代課程。 

第 八 條 乙方實習學生之休息時間及請假規定，由甲乙雙方協議，依學生個別實習計畫安排及配合甲

方實習場域實務訓練所需，議定合理的休息時間及請假規定。 

第 九 條 乙方實習學生之實習成績評核及實習證明發給，除營養部實習學生由甲方考評外，其餘實習

學生由甲、乙雙方依學生實習計畫或實習課程規劃所定標準，就學生實習表現及實習報告內

容共同評核實習成績，經評核成績合格者授予學分，並得視實際需要發給書面實習證明。 

第 十 條 乙方學生於實習期間與甲方共同合作完成之專案或研究報告等智慧財產權，甲、乙雙方應與

乙方學生另行協議。 

第十一條 乙方學生於實習期間因其行為致甲方受有損害者，由乙方負責賠償之責任。 

第十二條 乙方分派實習學生到甲方實習前，應依甲方實習規定繳交學生之個人資料保護宣導單及保密

切結書。 

     乙方學生於實習期間應遵守甲方維護病人隱私及資通安全相關規範。 



 
 

第十三條 乙方分派實習學生到甲方實習前，應依甲方實習規定繳交體檢資料。 

第十四條 乙方實習學生之住宿、膳食、交通、安全維護或其他生活必需事項由乙方自理，甲方得酌情

給予協助。 

第十五條 實習指導費收費標準依甲方規定辦理，乙方應於該實習學期結束前支付甲方實習指導費。 

第十六條 乙方學生於實習期間發生性騷擾事件時，甲、乙雙方應依性別工作平等法、性別平等教育法、

性騷擾防治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配合共同處理。 

第十七條 乙方學生至甲方實習前，乙方應於學生團體（平安）保險外，為學生投保實習期間之意外傷

害險（以投保時教育部所委託臺灣銀行辦理「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學生團體保險」共同供應契

約之保險內容為最低標準），並檢具相關保險證明文件予甲方備查。 

第十八條 甲、乙雙方對於因本合約之簽訂或履行而知悉或持有之他方應秘密之資料（包括但不限於實

習學生資料），均應負保密義務，除依法令或為履行本合約外，不得作其他用途或提供給第

三人。 

第十九條 甲方與乙方實習學生發生爭議時，應由雙方共同協調處理，並由乙方之實習委員會負責處理

相關爭議案件。爭議處理過程，應邀集相關人員參與，必要時得邀集勞動相關法律專家學者

與會。 

第二十條  雙方於下列情形得終止或解除契約： 

(一) 甲方嚴重損害學生權益，乙方得要求終止或解除合約。 

(二) 乙方學生違反有關甲方實習之規定，經甲方通知後，乙方未輔導改善、安排轉銜至其他

實習機構或修習其他替代課程者，甲方得要求終止或解除合約。 

第二十一條 本合約如有變動或未盡事宜得經雙方協調修訂或補充之。 

第二十二條 本合約ㄧ式二份，由甲、乙雙方各執一份。 

 

 

甲方：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乙方：  

院長：                                       校長：  

地址：臺北市大同區鄭州路145號                地址：  

統一編號： 99958172                          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